
清水地區自然養生及觀光遊憩園區BOT 案
作成環境影響說明書前公開會議會議簡報

開發單位：宜蘭縣政府
評估單位：澔宇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
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27 日



環評前公開說明會議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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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政府清水地區自然養生暨觀光遊憩園區 BOT 案作成環境影響說明書前公開會議議程表
時      間 議      程 主　辦　人

10:30 ～ 10:45 報到時間 澔宇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10:45 ～ 10:50 主持人致詞 宜蘭縣政府

10:50 ～ 11:10 開發內容簡報 澔宇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
11:10 ～ 11:30 綜合討論 宜蘭縣政府
澔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



開發行為簡介
 基地位於三星鄉與大同鄉交界處，距宜蘭市約 20km，羅東鎮則約 10km

 唯一聯外道路為臺 7丙線，由羅東方向沿臺 7丙線經三星鄉往清水橋之兩側為本基地

省道台 7丙
省道台 7丙

省道台 7線

基地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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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理位置



開發行為簡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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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案區位於宜蘭縣三星鄉與大同鄉交界處，為往太平山及棲蘭遊樂區中繼站，鄰近有長埤湖風景區、清水地熱公園、明池國家森林遊樂區、太平山森林遊樂區及鳩之澤溫泉等知名遊憩景點，擁有豐富的地熱資源與人文風情多元，惟缺乏住宿及遊憩設施。
 本案開發可串聯周邊觀光遊憩景點，並提供住宿與設施，吸引遊客，形成各遊憩景點廊帶。

緣起及目的



開發行為簡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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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權屬及面積

使用
分區 用地編定 面積（ m2 ） 百分比

一般農
業區

農牧用地 328,407.29 86.73%

水利用地 45,592.89 12.04%

交通用地 2,755.92 0.73%

丙種建築用地 1,892.41 0.50%

總  計 378,648.51 100.00%

 本開發案地籍屬宜蘭縣三星鄉復興一段及三星鄉長埤湖段，範圍內共計有 178筆地號土地
 面積為 37.8648公頃
 土地之使用分區編定為一般農業區
 土地權屬皆為公有土地

土地權屬示意圖

基地位置 宜蘭市
羅東市



開發行為簡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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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地現況
 林木係屬本府設置樹木銀行所有。
 開發期間內可依相關單位需求進行樹木移植，未移植使用之樹木將儘可能採區內保留方式處理。
 原則以未整地部分原地保留，整地部分採區內移植。

 現有樹木 32種（截至 106年 5月 5日普查成果資料）
 無保育類樹木 原生種樹木計有 21種：

 苦楝、相思樹、大葉楠、臺灣欒樹、樟樹、食茱萸、大葉欖仁、重陽木、山櫻花、烏桕、楓香、杜英、青楓、烏心石、小葉桑、山芙蓉、山黃麻、青剛櫟、春不老、肖楠、土肉桂等



開發行為內容
規劃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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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北區 東南區
西北區 自然養生區
旅館及清幽隱蔽水景別墅

東南區 觀光遊憩區
結合地熱為主題之親水園區



開發行為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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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區模擬透視示意圖

西北區

東南區

規劃內容

清 水 橋



開發行為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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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內容

全園區出入口
住宿區出入口

防災緊急出入口
防災緊急出入口

園區聯外交通動線及入口
 全園區出入口      防災緊急出入口住宿區出入口



開發行為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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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內容

橋下車道通往東南園區
一般遊客交通動線

西北區

東南區

住宿遊客交通動線

遊客之進出動線
住宿遊客前往遊憩區之動
線

註：已取得交通部公路總局及宜蘭縣政府清水橋下土地使用同意書。



開發期程規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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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年內至少增建
100間以上客房

5 年內興建規模為
客房 150間以上

規 劃興建 旅 館 型住宿設施、或擴建現有類型之住宿設施，有相關配套設施及飯店之迎賓廣場設施

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
視營運狀況

第二期開發 ( 十年內 )

西北基地：備用旅館增建區

第一期開發（五年內）

西北基地：備用旅館增建區

第三期開發 ( 視營運績效 )



法令依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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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開發行為類型為飯店之興建，區位位於非都市土地、開發面積達 10 公頃，符合「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」第 31 條第 1 項第 14 款第 10 目標準，故依法進行環境影響評估。
 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法令依據

 環境影響評估作業依「環境影響
評估法」、 「開發行為環境影響
評估作業準則」及相關子法法令
辦理。

 說明會辦理依據
 依「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

準則」第十條之一 規定辦理。

資料來源：環保署網站

審查作業流程

審查作業流程



環境影響評估作業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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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蒐集與分析
( 包括相關計畫收集 )

資料蒐集與分析
( 包括相關計畫收集 )

背景環境補充調查作業
( 背景資料建立 )

背景環境補充調查作業
( 背景資料建立 )

影響因子及影響預測分析 ( 施工 / 營運 )

影響因子及影響預測分析 ( 施工 / 營運 )

初稿撰寫初稿撰寫

審查會審查會

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

施工前說明會施工前說明會

敏感區位函查敏感區位函查

空品、噪振、地面水、地下水、交通、土壤等空品、噪振、地面水、地下水、交通、土壤等
環境影響環境影響
模式預測模式預測

環評案件環評案件開發內容公告 15日（發文及相關網站）
開發內容公告 15日（發文及相關網站）

第一階段公告第一階段公告

前置作業前置作業開發地點現勘開發地點現勘
確認開發內容確認開發內容

說明書主要章節內容公告說明書主要章節內容公告 環說書
C04~C08

環說書
C04~C08

第二階段公告第二階段公告

作成環說書前公開會議作成環說書前公開會議

環境保護對策環境保護對策

現勘審查現勘審查
小組審查小組審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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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現況調查
 依據『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』進行調查
 監測項目包括空氣品質、噪音振動、水質、交通、土壤、生態、文化遺址等

監測調查項目圖例
    空氣品質
    噪音振動
    地面水
    交通
    地下水
    土壤
    交通噪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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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背景調查結果與評估應用
 空氣品質模式評估技術規範
 道路交通噪音評估模式技術規範
 營建工程噪音評估模式技術規範
 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
 環境振動評估模式技術規範
 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
 水質模式評估技術規範 技術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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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保護對策及環境管理計畫
施工期間環境議題

營運期間環境議題

空氣品質
地面水質

交 通

廢棄物
地下水質

生態環境 社會經濟

噪音振動

施工期間
• 空氣污染：裸露面揚塵逸散防制、防塵網
• 噪音振動：施工及車輛運送時間限制、施工管理
•水文水質：定期清除排水系統及滯洪設施
• 廢棄物：土方區內平衡、廢棄物妥善收集處理
•交通：避免尖峰時間運送

營運期間
• 空氣污染：定期清掃道路路面減少揚塵
• 噪音振動：選用低噪音機具並妥善保養
•水文水質：廢水收集及處理
• 廢棄物：廢棄物分類收集並委外處理
•交通：尖峰時間出入口安排交管人員引導



納入公眾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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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「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
則」第五條之一：開發單位於開始進
行環境影響評估時，應於中央主管機
關指定網站，刊登開發行為名稱、開
發行為之內容、場所及地理位置圖、
預定調查或蒐集之項目，供民眾、團
體及機關於刊登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
或於指定網站表達意見。

第一階段公告第一階段公告



納入公眾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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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「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
則」第十條之一：開發單位作成說明
書前，應檢具說明書主要章節內容，
刊登於指定網站供民眾、團體及機關
於刊登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或於指定
網站表達意見。

第二階段公告第二階段公告



納入公眾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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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「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」第十條之
一：開發單位於作成說明書前，應公開邀請當地
居民或有關團體舉行會議，並將其辦理情形及居
民意見處理回應，編製於說明書。

作成環境影響說明書前公開會議作成環境影響說明書前公開會議



預期效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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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基地位於往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及棲蘭遊樂區中繼站
• 此區有設置旅館提供住宿的需求
• 可帶動本區觀光資源發展、增加地方產業發展及增加就業機會

• 本區域鄰近有知名遊憩景點，及擁有豐富的生態資源與人文風情多元
• 園區開發除串連周邊觀光遊憩景點，並可結合清水溪周邊資源與在地社區，推展本
區生態旅遊與人文教育

• 本區擁有獨特的地熱溫泉資源
• 未來園區打造完工後，將可與礁溪溫泉與蘇澳冷泉兩景點齊名成為宜蘭三大泉水觀
光據點，可提供宜蘭冬季的戲水園區

重要性

合理性

需要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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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、謝謝聆聽簡報結束、謝謝聆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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